苏州人才落户办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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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依据】
一、苏州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关于印发苏州市户籍准入登记管理办法的通知》（苏府规字〔2023〕3号）；
二、苏州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关于印发人才落户管理办法的通知》（苏府规字〔2023〕15号）（以下简称《办法》）；
三、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苏州市公安局《关于印发苏州市人才落户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苏人保规〔2023〕 1号）（以下简称《细则》）
【办理条件】
符合《办法》第四、五、六、七条规定的以下人员：
一、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学历人才，可以申请户口迁入：
（一）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或者博士学位，年龄在 55 周岁以下（“以下”含本数，下同）；
（二）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或者硕士学位，年龄在 50 周岁以下；
（三）具有本科学历，年龄在 45 周岁以下；
（四）具有大专学历，年龄在 35 周岁以下，在苏州就业并依法缴纳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或者年龄超过 35 周岁但不超过 45 周岁，在苏州就业并依法连续缴纳（不含补缴）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不少于 6 个月。 学历人才所获国（境）外学位应当取得国家教育部认证。 
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专业技术人才，可以申请户口迁入：
（一）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其中正高级年龄在 55 周岁以下，副高级年龄在 50 周岁以下；
（二）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称，年龄在 45 周岁以下。具有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的，可以根据江苏省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和职称对应目录，按照对应的职称层级办理。
三、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技能人才，可以申请户口迁入：
（一）具有一级（高级技师）及以上国家职业资格或者职业 技能等级，其中特级技师及以上年龄在 55 周岁以下，高级技师年龄在 50 周岁以下；
（二）具有二级（技师）国家职业资格或者职业技能等级，年龄在45周岁以下；
（三）具有三级（高级工）国家职业资格或者职业技能等级，年龄在 40 周岁以下，在苏州就业并依法连续缴纳（不含补缴）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不少于 3 个月。 技能人才所持的技能人员国家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上的职业（工种）名称应当在苏州市引进技能人才紧缺（工种）目录范围内。
四、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或者博士学位、硕士研究生学历或者硕士学位、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一级（高级技师）及以上国家职业资格或者职业技能等级，在苏州就业并依法缴纳城镇职 工社会保险的，年龄不受限制。
【受理机构】
符合《办法》规定的，由申请人才落户的人员（以下 简称“申请人”）或者其所在单位根据下列情形提交落户申请材料：
（一）申请人已在苏州就业的，向所在单位注册地的公共就 业和人才服务机构提交；
（二）申请人未在苏州就业但有合法稳定住所的，向合法稳 定住所所在地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提交；
（三）申请人未在苏州就业且无合法稳定住所的，向拟落户 地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提交。
【申请材料及要求】
一、准入类材料
（一）学历人才
1．国内高校毕业生需提供《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或者《中国高等教育学位认证报告》（认证网址：学信网https://www.chsi.com.cn/）。留学人员需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或者港澳台学历学位认证书；
2. 社会保险参保证明；
3. 无犯罪记录证明或无严重刑事犯罪材料；
4. 诚信承诺书。
（二）专业技术人才
1．按照专业技术职称申请的需提供职称证书及对应的职称申报表或者批文；按照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申请的需提供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注：当前最新施行的目录为《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江苏省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和职称对应目录>的通知》苏人社发〔2019〕183号）；
2. 社会保险参保证明；
3. 无犯罪记录证明或无严重刑事犯罪材料；
4. 诚信承诺书。
（三）技能人才
1．技能人员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者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注：当前最新施行的目录为《关于公布苏州市引进技能人才紧缺（工种）目录的通知》苏人保职〔2023〕37号）；
2. 社会保险参保证明；
3. 无犯罪记录证明或无严重刑事犯罪材料；
4. 诚信承诺书。
上述材料中，符合先落户后就业条件的无需提交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江苏省内社会保险参保证明可以免于提交。长三角区域的社会保险参保证明需为上海市、浙江省、安徽省社保部门出具的或者通过网上平台下载且具备验证功能的社会保险参保证明。
无犯罪记录证明由申请人向户籍地或者居住地公安派出所申请办理（持苏州市签发居住证在苏州暂住人员可通过“苏州公安微警务”公众号办理）。
诚信承诺书为系统内部查看确认。
二、人事档案材料
申请人已在苏州就业的，可以在其落户手续办结后，将其人事档案转入户籍所在地或者现工作单位所在地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未在苏州就业的，应当在其人事档案转入后办理落户手续。
三、户口迁移类材料
（一）申请人在苏有合法稳定住所，拟在其合法稳定住所落户的，提供：申请人本人及随迁人员的身份证件、户籍材料、婚姻状况材料、家庭成员关系材料、合法稳定住所材料。
（二）申请人在苏无合法稳定住所，拟在其直系亲属的合法稳定住所落户的，提供：投靠双方身份证件、户籍材料、被投靠人和合法稳定住所所有权人同意迁入的声明、投靠人与被投靠人之间关系材料、合法稳定住所材料、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有效期内的无房证明；以及随迁人员的身份证件、户籍材料、婚姻状况材料、家庭成员关系材料。
（三）申请人在苏无合法稳定住所，拟在单位集体户落户的，提供：申请人本人及随迁人员的身份证件、户籍材料、婚姻状况材料、家庭成员关系材料、单位集体户首页、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有效期内的无房证明。
（四）申请人在苏无合法稳定住所，拟在人才集体户落户的，提供：申请人本人及随迁人员的身份证件、户籍材料、婚姻状况材料、家庭成员关系材料、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有效期内的无房证明。
注：
1. 线上提交申请时，身份证件和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有效期内的无房证明，可免于提交。
2.以上材料中的身份证件、户籍材料、婚姻状况材料、家庭成员关系材料分别为：
身份证件是指有效期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或者临时居民身份证；
户籍材料是指居民户口簿或者加盖公安派出所户口专用章的《常住人口登记表》或者电脑打印加盖公安派出所户口专用章的材料；
婚姻状况材料是指结婚证、离婚证（附协议书）或法院判决书、法院调解书等；
家庭成员关系材料是指户籍档案材料、户籍材料、结婚证、出生医学证明、亲子鉴定证明、公证部门出具的关系公证书等。未成年子女随迁需提交出生医学证明；非婚生育或离异人员子女随迁，直接抚养人需提交经公证处公证的子女抚养权协议书或民政部门备案的离婚协议书或法院判决书、法院调解书等。收养人提交民政部门出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登记证》。
【服务流程】
一、申请
（一）个人申请
申请人注册/登录江苏省人社厅网上办事服务大厅官网（网址：https://rs.jshrss.jiangsu.gov.cn，推荐使用谷歌浏览器），点击 “苏州—个人办事—人才人事—人才引进落户—苏州人才落户—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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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单位申请
单位注册/登录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上办事服务大厅官网（网址：https://rs.jshrss.jiangsu.gov.cn，推荐使用谷歌浏览器）地址选择“苏州”，点击“单位办事—人才人事—人才引进落户—苏州人才落户—申报”，也可以在首页的人才服务一件事模块登录“高效办成一件事—人才服务（单位）—苏州人才落户”。（如申报单位尚未与人才落户受理机构建立人事代理关系则须先申请单位人事代理关系建立，依次点击人才人事—流动人员管理服务—单位人事代理关系建立，或人才服务（单位）中同时办理单位人事代理关系建立及苏州人才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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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材料提交
个人或单位进入申报界面后，根据系统提示如实填报落户申请详细信息，填写完成后按系统提示逐项上传真实、有效、清晰的申请材料。
[image: ]
上传图片的模板可点击申请页面的下方“材料模板”查看；空白表可点击“表格下载”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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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根据《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未在苏州就业的申请人应当在人事档案转入后办理落户手续。申请人提交申请，系统给予反馈结果后，个人可登录江苏省人社厅网上办事服务大厅官网—个人中心—我的办件—查看办件详情中自助打印含有电子章的《调档函》，由本人凭《调档函》到原档案保管机构办理人事档案转移手续，并通过机要通信的方式进行转递，严禁个人自带档案转递。受理机构在申请人人事档案转入后予以后续审核。申请人未按规定办理调档手续的，不予后续审核。申请人转档时间不计入受理时间。
自助打印《调档函》前，请与原档案保管机构联系，如对方不受理自助打印件，可携带居民身份证等材料前往各受理机构开具《调档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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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理
符合条件且申请材料齐全的，受理机构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予以受理；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不符合申请条件的，不予受理。
三、审核
受理机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特殊情况下，经受理机构负责人批准，审核时限可适当延长，延长时限最长不超过10个工作日。
四、审批
受理机构应当自审核通过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审批通过的，将《苏州市人才落户登记表》转递至拟落户地公安机关，并将审批结果告知申请人或者其所在单位。
五、户籍迁移
拟落户人员根据公安机关的告知和要求办理户口迁移和落户手续。
【办件查询】
申请人登录江苏省人社厅网上办事服务大厅官网后，可在“个人/单位中心”-“我的/单位办件”-“查看进度”中查看办理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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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标准】
不收费
【服务时限】
受理：3个工作日；审核：5个工作日，延长时限最长不超过10个工作日；审批：3个工作日。


【服务机构及联系方式】
	受 理 机 构
	联 系 方 式

	苏州市人才服务中心
	0512-65815515

	张家港市人力资源管理服务中心
	0512-58698632

	常熟市人力资源管理服务中心
	0512-52805358

	太仓市人力资源管理服务中心
	0512-53583522

	昆山市人力资源管理服务中心
	0512-55137206

	苏州市吴江区人力资源管理服务中心
	0512-63950232

	苏州市吴中区人力资源管理服务中心
	0512-65256937

	苏州市相城区人力资源管理服务中心
	0512-67591312

	苏州市姑苏区高层次人才一站式服务中心
	0512-68723125

	苏州工业园区人力资源管理服务中心
	0512-66606766

	苏州高新区（虎丘区）人力资源开发管理中心
	0512-68257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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